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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取不义之财
身陷犯罪泥潭

我赶时间

私了吧

针对近年来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实
施“碰瓷”违法犯罪多发的实际情况，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牵头联动多部
门警种，成立打击“碰瓷”专班。2026
年伊始，专班围绕前期工作发现的多
条案件线索精准研判、雷霆出击，于本
市东丽区、滨海新区等地同步收网，抓
获以李某为首的3名犯罪嫌疑人，成
功打掉一个在本市专门以“碰瓷”手段
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我们按照事前安排的，在指定地点等被害
人，看见他把钱放下离开后，就赶紧过去取钱。”不
法分子通过线上接单，帮助诈骗分子收取线下被
骗现金这一行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津南
检察院依法对张某、王某提起公诉，法院判处张某
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王某
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2025年5月，张某、王某等人合谋在某即时通
讯App上主动对接“接黑钱”业务，专门为上游犯
罪组织接送装有诈骗赃款的现金包裹，张某负责
在群组内承接订单，筹备专用联络工具，对接上游
组织确认任务细节，待包裹接收后统一将赃款回
款给上家，掌控整个作案流程；王某化身“执行
员”，筹备作案车辆，提前对取件地点踩点，与被害
人对接现金包裹位置并到场取件。两天作案4
起，接收17.22万元现金，获利数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

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
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
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津南检察院依法审查认为，
张某、王某等人明知所接收的现金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所得，仍通过分工协作转移涉案赃款，其行
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本案不仅揭露了电信诈骗与线下赃款转移结

合的新手法，更警示公众：任何要求脱离正规渠道
进行线下现金交易、放置财物的“调查”或“解冻”指
令，都是骗局；任何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协助、转移
资金的行为，均属犯罪。

记者 常健

“碰瓷”团伙专挑新手新车下手
通常选择车流量大、交通状况复杂、监控盲区

大数据精准预警

专班围绕交通事故规律特
征，依托大数据赋能和技战法融
合，创新建立分析预警模型，全
面监测交通事故“碰瓷”可疑线
索。2025年年底，专班在工作中
发现：一辆悬挂本地牌照的灰色
轿车，在短短五个月内涉及多起
交通事故报警记录，且均为以李
某为首的团伙所为。
“事故频率高得异常，且多

发生在路口变道、转弯或掉头
处。”专班民警通过进一步工作
发现，李某所涉多起事故的责任
认定书均显示对方车辆全责，且
均通过保险快速理赔，赔付金额
多为数千元。

侦查还原“碰瓷”剧本

民警调取了大量事故现场公
共视频、行车记录仪影像、保险理
赔单据以及当事人询问记录，逐
渐还原出该团伙的作案手法。
“犯罪嫌疑人通常选择车流

量大、交通状况复杂、监控盲区
相对较多的路口或快速路匝道
‘下手’。团伙成员选定目标后保
持驾驶尾随，一旦前方车辆开始
变道或转弯，便突然加速或变向，
制造擦碰。由于目标车辆处于变
道状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通常被判负全
责。事故发生后，李某等人通常
以‘赶时间’‘私了方便’为由，引
导对方通过保险快速理赔，甚至

伪造现场痕迹，以获取更高金额
的赔付。”专班民警介绍。

同步收网追赃挽损进行时

在固定大量证据后，1月12
日上午，专班组织警力兵分多
路，在东丽区某小区、滨海新区
某租赁停车场内，将李某等3名
犯罪嫌疑人同时抓获。
经审讯，李某等3人对利用

“碰瓷”、伪造交通事故现场等方
式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自2025年夏季以来，他们流
窜于本市多个区域，专挑驾驶技
术略显生疏或车辆较新的司机下
手，利用当事人息事宁人的心理
实施诈骗，非法获利3万余元。
记者 张艳 常健 漫画 张亮


